
汉江师范学院学生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校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范我校学生活动秩序，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活动是指学生在校开展除课堂教学以外所有集体活动

的总称。包括在非教学计划内，由有关部门、学生组织举办的各种

主要由学生参加的活动，如涉外学生活动、讲座报告、知识（技能）

竞赛、学习培训、文艺演出、社团活动、体育竞技、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校园内开展活动的所有合法学生团体

以及学生个人。 

第三条  学生活动以“提高学生政治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能力；陶

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能力，激励

学生成长成才；活跃课余文化生活，提高艺术品位，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为宗旨，遵循导向正确、格调高雅、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效果显著的原则。 

第四条  活动管理单位及审批单位应认真审查、监督举办的活动，

学生活动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

有关规定。 

第五条  学校坚持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大力倡导学生结合专业

特色开展创新实践型活动和科技型活动，视情况给予这两类活动以



更多更大的支持。同时做到校级活动力求体现精品性，院级活动要

逐步实现特色化，年级班级活动要充分体现普及性。 

第六条  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以基层为主、以

激励为主”的原则，力求活动整体框架清晰，细节完美。 

第七条  学生活动按照“谁主管、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坚持

分级负责、分类审批。各主管单位负责学生活动的管理，学校各职

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学生活动进行审批。 

 

第二章   活动的审批管理  

第八条  全校层面学生活动的举办由学校决定，学校党政办公室统

一协调，相关单位具体实施。 

第九条  校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举办学生活动由校团委主管和审

批。校级学生社团在向校团委提交活动方案前，应先获得指导单位

和指导老师同意。 

校内各单位及其所属的团委、学生党（团）支部、学生组织、

学生社团和班级在本单位范围内开展的学生活动，由各单位主管和

审批。经研究认为需要的，应先报学校党政办公室备案。 

校内各单位及其所属团委、学生党（团）支部、学生组织、学

生社团和班级联合举办的校内跨院系和跨校学生活动，经各举办单

位同意，由牵头单位团委报校团委审批。 

其他学生组织举办的活动由其指导部门负责审批管理。 

第十条  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实行“一会



一报制”。由校内各单位主办的，报党委宣传部审批。由校级学生组

织、学生社团主办，主讲人为非汉江师范学院在岗教职员工的，校

团委同意后，报党委宣传部终审。由校内各单位所属团委、学生组

织、学生社团以及学生党（团）支部、班级主办，主讲人为非汉江

师范学院在岗教职员工的，本单位同意后，报党委宣传部终审。 

第十一条  参与人数超过 1000 人的大型活动、室外活动或有容易引

起群众聚集的公众人物参加的活动等，应提前制定《安全管理预案》

报保卫处审批。保卫处认定需要的，还须向活动举办地所属的公安

机关提交申请。 

第十二条  学生组织举办的活动，必须履行严格的申报和审核制度。 

所有活动的开展需在活动举办前一周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未经批准不允许任何学生组织开展学生活动。 

第十三条  学生活动需在校内悬挂、张贴海报、条幅等宣传品的，

由主管单位审批内容，报党委宣传部同意后张贴、悬挂。 

第十四条  学生活动凡涉及新闻出版（包括图书、报刊等纸质出版

物及光盘、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与电脑软件的商业宣传及

销售活动，须报党委宣传部审查同意。 

第十五条  所有商业赞助活动，不得占用教室，不得影响正常教学

秩序；对借用桌椅及其它物品者，需向有关单位报批，同意后方可

借用；用后及时归还，损坏、遗失借用物品的应照价赔偿。 

需使用校内场地开展商业赞助宣传的，报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审

批场地。 

http://ccm.hjnu.edu.cn/


第十六条  使用计算机网络开展课外学生活动，应当遵循国家和学

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定。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第十七条  学生组织和个人不得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自行组织校

园文化活动；大型活动未经审批的，不得举办。 

下列活动视为已经批准，不需另行申请审批。  

(1)根据学校党委、行政决定举行的大型活动；  

(2)各学院、学校相关部门根据经学校批准的工作计划举办的大

型活动；  

(3)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大型活动。  

第十八条  未经允许，学生组织或个人不准邀请校外文艺团体或个

人到校演出、演说、报告、举办讲座和“沙龙”等活动。 

第十九条  学生组织举办的校园文化活动，需要邀请校外媒体参加

的，须报党委宣传部批准。 

第二十条  除学校安排或批准的学术活动或全校（二级学院）大型

活动外，校园文化活动一般安排在课余时间、双休日和节假日进行，

原则上不得超过 22:00，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生活秩序。 

 

第三章  活动的开展 

第二十一条  校内各单位应做好对学生活动的管理、指导和服务，

确保学生活动规范、有序、高效开展。 

学生活动严禁擅自举办，违规操作。如若出现不经批准、私自

举办活动的情况，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活动过程中，活动举办方工作人员应尽职尽责，按照

活动方案有序进行。 

第二十四条  活动过程中出现突发状况的，应按活动预案执行，避

免出现较大事故。 

第二十五条  鼓励我校教师指导、参与学生活动。 

第二十六条  教师指导、参与学生活动可以认定为实践教学项目。 

指导大型学生活动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比赛的，可以核定

工作量。核定的工作量需提前和人事处协商，并报学校批准，核定

的工作量计入年度业绩酬金发放。 

 

第四章   学生活动经费 

第二十七条  学生活动经费应纳入学校和各单位年度经费预算，保

证学生活动顺利进行。经费使用应严格遵守学校的财务制度，规范

管理、厉行节约。 

第二十八条  活动经费可以分为主要经费和补充经费。活动的主要

经费来源于学校、二级学院学生活动经费及活动组织部门的工作经

费。活动的补充经费来源于社会或个人捐赠、赞助等活动经费，经

费使用严格按照学校财务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学校鼓励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活动经费并严格管理。校

内各单位及所属团委、学生组织、学生社团以及学生党（团）支部、

班级与校外单位的合作与赞助必须经本单位同意。校外单位的赞助

款项（含无偿捐赠）必须全部转入汉江师范学院账户，纳入学校财



务统一管理核算。实物赞助必须按照指定用途使用。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或挪作他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参照

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